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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旨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本标准由全国量具量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32)归口。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桂林量具刃具厂。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伟荣、李飞鹏、吴纪岳、彭凤平=本标准为首次发布。JBfr1086鼬008iii



指示卡表1范围本标准规定了指示卡表的术语和定义、型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条件、检验方法、标志与包装等。本标准适用于分度值，分辨力为0．11／1111和0．01mnl，测量范围上限至25mln的指示卡表。2规范性引用文件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GBfl’2423．3—2006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Ca：恒定湿热试验(IEC60068．2．78：2001，IDT)GB／T2423．22--2002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N：温度变化(IEC60068-2—14：1984BasicenvironmentaltestingproceduresPart2：Tests--TestN：Changeoftemperature，IDT)GB4208--1993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eqvIEC60529：1989)GB／T17626．2—2006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IEC61000-4-2：2001，DT)GBfI"17626．3—2006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IEC61000-4—3：2002．IDT)GBfF17163几何量测量器具术语基本术语(GB／T17163--1997，neqBS5233：1986)3术语和定义GB／T17163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3．1指示卡表dialsnapindicator将两测量爪间的相对位移通过机械传动转变为指针在圆度盘上的角位移，并由度盘进行读数，或利用传感技术、电子数显技术将两测量爪间的相对位移通过数字显示进行读数的一种长度测量工具。其中，利用机械传动将两测量爪间的相对位移转变为指针在圆度盘上的角位移进行读数的又称：机械指示卡表；利用电子数字显示原理进行读数的又称：数显指示卡表。3．2响应速度responsespeed数显指示卡表能正常显示数值时活动测量爪相对于固定测量爪的最大移动速度。4型式指示卡表的型式见图1、图2。图示仅供图解说明，不表示详细结构之用。5要求5．1外观



5．1．1指示卡表的表面不应有影响外观和使用性能的裂痕、划伤、碰伤、锈蚀、毛刺等缺陷。表蒙应透明洁净，无气泡和划痕。固定测量爪平面测量面刀口形内测图1数显指示卡表图2机械指示卡表5．12指示卡表表面的镀、涂层不应有脱落和影响外观的色泽不均等缺陷。5．1．3数显指示卡表的显示屏表面应清洁、无划痕，数字显示应清晰，不应有缺字、缺笔划等影响读数的现象。5．1．4固定测量爪、活动测量爪的各测量面不应有锈迹、斑点、碰伤及明显的划痕。5．2各部分相互作用5．2．1机械指示卡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活动测量爪和指针的运动应平稳、灵活，无卡滞现象。5．2．2数显指示卡表的活动测量爪应能平稳移动，无卡滞和松动现象。5．2．3活动量爪对固定量爪应无明显晃动，晃动量不应大于0．2mm。5．2．4指示卡表测量外尺寸时的测量力为0．5N～1．5N。5．2．5指示卡表的括动测量爪最大移动力不应大于3N。5．3度盘5．3．1标尺应按0．1Ⅱm或O．01mm分度值排列，且标尺标记清晰，背景反差适当。分度值应清晰地标记在度盘上，见图3。5．3．2标尺间距不应小于1ITLq3。2



5．3．3标尺标记宽度应一致，且宽度应为0．15ram--025mm。5．3．4标尺标记长度不应小于标尺间距。5．3．5度盘上每5个标尺标记应为长标尺标记，每10个标尺标记应有标尺标数。5．3．6度盘应具有调零装置，且应保证具有5个～7个标尺分度的调整范围。图3度盘标尺标记示意图5．4指针5．4．1活动测量爪沿与固定测量爪分开方向移动时，指针宜按顺时针方向转动。5．4．2活动测量爪与固定测量爪测量面相接触时，指针应指向零位。5．4．3指针尖端宽度应与标尺标记宽度尽量一致，其相互差不应大于0．10mm。5．4．4指针长度应保证指针尖端位于短标尺标记长度的30％～80％之间。5．4．5指针尖端与度盘表面问的间隙不应大于0．7real。5．4．6当转数指针指示在整数转时(或指示在标定的特定值时)，指针偏离零位不应大于15个标尺分度。5．5行程活动测量爪的实际行程应超过测量范围上限1mill。5．6电子数显器的性能5．6．1数字显示应清晰、完整、无闪跳现象。5．6．2响应速度不应小于1m／s。5．6．3功能键应灵活、可靠、标注符号或图文应清晰且含义准确。5．6．4数字漂移不应大于1个分辨力值：工作电流不宜大于40uA。5．6．5电子数显器应能在环境温度0℃～40℃，相对湿度不大于80％的条件下正常工作。57通讯接口5_7．1制造商应能够提供数显指示卡表与其他设备之间的通讯电缆和通讯软件。5．7．2通讯电缆应能将数显指示卡表的输出数据转换为Rs一232、USB或其他通用的标准输出接口型式。5．8防护等级(口)指示卡表应具有防尘、防水能力，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40(见GB4208--1993)。5．9抗静电干扰能力和电磁干扰能力数显指示卡表的抗静电干扰能力和电磁干扰能力均不应低于l级(见GB／T176262—2006、GB／T17626．3—2006)。5．1O测量面的平面度、平行度及合并间隙指示卡表圆柱形测量面、平面测量面的平面度及其手感接触时的合并间隙(无论活动测量爪紧固与否)均不应大于表1的规定。



JB，r1086B—2008表1单位：rain测量面类型平面度3平行度及合并间隙圆柱形测量面、平面测量面O．0060010刀口形内测量面O．0103距测量面边缘不大于测量面直径(或宽度)的1／20范围(但最小为01mm)，测量面的平面度不计。5．11最大允许误差5．111指示卡表以平面测量面测量时的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表2单位：mill分度值，最大允许误差分辨力测量范围机械指示卡表数显指示卡表任意1mm全量程任意5toni全量程0～15±O．10±0080．10～20±O05±O．200～25±0．100～15±0．030010～20±0．02±002±003O～25±004注：任意测量段最大允许误差是指：相对应于各个规定的连续测量段内示值误差的最大值极限值。如：任意1mill的最大示值误差是指：0哪～lmm，1mm～2mm，⋯24ram--25mill等一系列连续1mm测量段内示值误差中的最大值。5．11．2刀口内测量爪的精度5．11．21两刀口内测量爪相对平面间的间隙不应大于0．12mill。5．11．2．2当调整平面测量面问的距离为10mill时，刀ISl内测量爪的尺寸极限偏差不应超过表3的规定。表3单位：mm刀口形内测量爪的尺寸极限偏差3分度值，分辨力OOl0．10+004O3测量要求：刀口内测量爪的尺寸极限偏差，应按沿平行于测量爪平面方向的实际偏差计；在其他方向的实际偏差均不应大于平行于测量爪平面方向测得的实际偏差。5．12重复性指示卡表的重复性不应大于其一个分辨力值(或分度值)。6试验方法6．1温度变化试验数显指示卡表的温度变化试验应符合GB,rI"2423．22--2002的规定。6．2湿热试验数显指示卡表的湿热试验应符合GB／T2423．3—2006的规定。4



6．3抗静电干扰试验数显指示卡表的抗静电干扰试验应符合GB／T17626．2—2006的规定。6．4抗电磁干扰试验数显指示卡表的抗电磁干扰试验应符合GBtT17626．3—2006的规定。6．5防尘、防水试验指示卡表的防尘、防水试验应符合GB4208--1993的规定。7检查条件数显指示卡表检查时，室内温度应为20℃±5℃；相对湿度不应大于80％。8检查方法8．1外观目力观察。8．2相互作用目测和手感检查。如有异议，参见附录A。8．3度盘目力观察，也可借助工具显微镜或读数显微镜检查。8．4指针目测或试验；指针尖端宽度与标尺标记宽度可借助工具显微镜检查(至少应抽检任意三条刻线)：指针与度盘表面的间隙可借助塞尺或工具显微镜检查。8．5行程试验观察。8．6电子数显器的性能8．6．1数字显示情况、响应速度及功能键的作用三项性能宜同时检查。试验并观察功能键的作用是否正常、灵活、可靠：用手动速度模拟，移动活动测量爪后观察数字显示是否正常。8．6．2工作电流用万用表或专用芯片检测仪进行检测。8．6．3数字漂移采用试验方法进行检查，拉动活动测量爪并使其停止在任意位置上，观察显示数值在1h内的变化。8．7测量面平面度、平行度及合并间隙8．7．1指示卡表圆柱形测量面、平面测量面平面度的检查可用刀1：3形直尺以光隙法进行检查。8．7．2平面测量面的平行度检查，可用一量块，放入两测量面间，分别在测量面的上、下两个部位处接触测量，测量面与量块的接触部位不应超过2lrffrl，两个部位的读数值之代数差即为其平行度u8．7．3测量爪外测量面合并间隙的检查可与测量面的平行度检查合并进行。8．8示值误差用一组3级或5等量块检验指示卡表的示值误差，将量块分别放在两平面测量面间进行检查，测得各点的读数值与量块约定真值之差即为该点的示值误差。各检测点的示值误差均不应大于表2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推荐检定点见表4。89刀口内测量爪的精度8．9．1两刀口内测量爪相对平面间的间隙检查，是移动指示卡表的活动测量爪使两内测量爪间的重叠区域至尽量大，用0．12ram．的塞尺进行检查。8．9．2刀口内测量爪尺寸实际偏差的检查，是将尺寸为10mm的一块3级或5等量块的长边平放于两平测量面之间，移动活动测量爪使两平测量面和量块工作面相接触并能正常滑动，然后用测力为(6～7)N的外径千分尺在平行于测量爪杆平面方向上，沿刀口内测量面的长度方向进行检测，于测量爪的尖端、



JB，r1086B—2008中部和根部进行检查，检查至尖端和根部时，外径千分尺测量面与刀口内测量面的接触长度不应大于2mm。所测得的实际偏差不应大于表3中规定的尺寸极限偏差；在其他方向上检查时，所测得的实际偏差均不应大于平行于测量爪杆平面方向测得的实际偏差。表4单位：mm推荐检定点分度值份辨力机械指示卡表数显指示卡表0．tO以1mm间隔为一检定点，直至全量程。1)头Imm～2nm间，以每间隔0．1哪为一检定点；O．012)从2lnin～10rant间，以每隔0．5mm为一检定点；10，2．0，3．0，40，50，75，10，12．5，15，175，20，253)从10rlLril开始，以每隔1咖为一检定点，直至全量程。平行度由刀口型测量爪根部、中部、尖端三个位置的最大与最小尺寸之差确定。8．10重复性指示卡表的重复性检查应在测量范围内正向行程中的始、中、末三个位置上进行，在每个位置上用同一标准量块置于平面测量面间，重复检查示值五次，各位置的五次测得示值间的最大差异即为该受检位置的重复性，取始、中、末三个位置上重复性的最大值为指示卡表的重复性。注：此处重复性检查结果的数据处理，不采用分散性表述，仅取示值变化的特性表述。9标志与包装9．1指示卡表上至少应标志：a)制造厂厂名或注册商标；b)分度值，分辨力；c)产品序号；d)用不锈钢制造的指示卡表，应有识别标志。9．2指示卡表的包装盒上至少应标志：a)制造厂厂名或注册商标：b)产品名称；c)分度值，分辨力及测量范围。9．3指示卡表在包装前应经过防锈处理并妥善包装，不得因包装不善而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产品。9．4指示卡表经检查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应附有产品合格证，产品合格证上应标有本标准的标准号、产品序号和出厂El期。6



A．1晃动量的检查附录A【资料性附录)相互作用的定量检查方法指示卡表活动测量爪在固定测量爪杆宽度方向上相对于固定测量爪的晃动量，用下述方法检查：将指示卡表以固定测量爪进行安装固定，沿固定测量爪杆宽度方向对活动测量爪施以两个方向的力，施力大小为3N～5N，并用百分表指示出活动测量爪在正反两个方向的摆动量，其二者中的最大值即为晃动量。A．2测量力的检查指示卡表测量力的检查，可用下述方法进行：用分度值不大于0．1N的测力仪检查，将指示卡表的固定测量爪部位固定在专用支架上，调节支架使指示卡表的活动测量爪在某一规定受检位置上与测力仪测量头相接触(在指示卡表全量程的起点、中间点、终点三个位置上进行检查)，由测力仪上读取测量力值，取测力仪在各受检点上读数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即为指示卡表的最大测量力和最小测量力。A．3移动力的检查指示卡表的活动测量爪和固定测量爪相对移动的移动力可用弹簧测力计定量检查。将指示卡表水平放置，用测力计钩住固定测量爪(或活动测量爪)的外测量爪根部，拉动测力计，当固定测量爪(或活动测量爪)开始移动后从测力计上读数，在整个测量范围内，测得的最大值即为移动力，其值不应大于3N。7




